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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國內部分偏遠地區，如金門、馬祖離島及臺東縣成功鎮、關山鎮等，

因受限於經營區人口數無法達到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經營規模，

因此僅由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提供民眾收視服務，並無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業者。 

另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因受限於偏遠地區地形、地物之環境

阻隔，無法全面以有線網路方式傳送節目信號，故有設置節目中繼電臺

之需。但因本辦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經本會

核准取得籌設或營運許可之業者始得申請設置節目中繼電臺者，未包括

領有登記證之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 

為維護偏遠及離島地區民眾收視有線電視節目之權益，及解決有線

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於偏遠及離島地區設置節目中繼電臺傳送節目信

號之問題，爰修正本辦法，將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納為得申請設

置節目中繼電臺之對象。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訂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為廣播電視業者。（修正條文第二

條） 

二、 增訂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申請審查時，須檢附之文件。(修正

條文第五條) 

三、 修正架設許可證屆滿時間用語。(修正條文第八條及第九條) 

四、 刪除電臺執照應記載事項之所屬者負責人及電臺負責人。(修正條文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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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 

一、廣播電視業者：指經

主管機關依廣播電視

法、有線廣播電視法

及衛星廣播電視法規

定核准籌設、許可經

營廣播電視業務或取

得有線播送系統登記

證之業者。 

二、纜線：指光纖電纜或

同軸電纜。 

三、中繼：指將無線電信

號接收、放大、變頻

並轉發。 

四、節目中繼電臺：指利

用微波、超高頻或特

高頻技術傳送無線電

信號之設備。 

五、壓縮技術：指將信

號經轉換、處理過

程，以減少所需資

訊量，使傳送該信

號所需頻寬縮小之

技術。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 

一、廣播電視業者：指經

主管機關依廣播電

視法、有線廣播電視

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法等規定核准籌設

或經營廣播電視業

務之業者。 

二、纜線：指光纖電纜或

同軸電纜。 

三、中繼：指將無線電信

號接收、放大、變頻

並轉發。 

四、節目中繼電臺：指利

用微波、超高頻或特

高頻技術傳送無線

電信號之設備。 

五、壓縮技術：指將信

號經轉換、處理過

程，以減少所需資

訊量，使傳送該信

號所需頻寬縮小之

技術。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

十二條規定，取得登記

證之有線電視節目播送

系統業者，雖得經營有

線電視播送業務，但尚

未屬依法核准籌設或經

營廣播電視業務之業者

不適用第一款廣播電視

業者之規定，無法申請

設置節目中繼電臺。 

二、前項經主管機關發給

登記證之有線電視節目

播送系統有關節目管理

、廣告管理等項目準用

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規

定，惟並無傳輸技術準

用之規定，由於國內部

分偏遠地區受限於經營

區人口數限制，有線電

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無

法達到經營規模，亦因

地形、地物環境阻隔，

無法全面以有線網路方

式傳送電視節目信號，

但在特定地點仍有設置

節目中繼電臺之需求。 

三、爰修正「廣播電視節

目中繼電臺設置使用管

理辦法」相關規定，將

領有登記證之有線電視

節目播送系統業者納入

規範，以解決有線電視

節目播送系統業者布建

網路之問題。 

四、其餘未修正。 

第五條 申請設置固定點節

目中繼電臺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經審查合格後發給

第五條 申請設置固定點節

目中繼電臺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經審查合格後發給

一、配合第二條增訂廣播

電視業者定義，於第一

項第三款增訂有線電

視節目播送系統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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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許可證，始得架設： 

一、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

臺設置申請書。 

二、廣播電視頻率指配申

請表。 

三、主管機關核發之廣播

執照、電視執照、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執

照或有線廣播電視

經營者營運許可證

影本或其籌設許可

證明文件、有線播送

系統登記證影本。 

四、頻率干擾評估協調資

料。 

前項審查，主管機關

得視審查評估需要，要求

申請人進行實地測試；申

請人為填寫前項第二款

之申請表，得向主管機關

請求提供相關頻率資料。 

固定點節目中繼電

臺架設完成後，應檢附下

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

審驗，審驗合格後由主管

機關發給電臺執照，始得

使用： 

一、發射機原廠出廠證

明，國外輸入者，並

應附進口證明。 

二、節目中繼電臺自行檢

驗紀錄表。 

三、天線鐵塔依相關建築

法規須請領雜項執

照者，其雜項執照影

本。 

架設許可證，始得架設： 

一、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

臺設置申請書。 

二、廣播電視頻率指配申

請表。 

三、主管機關核發之廣播

執照、電視執照、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執

照或有線廣播電視

經營者營運許可證

影本或其籌設許可

證明文件。 

四、頻率干擾評估協調資

料。 

前項審查，主管機關

得視審查評估需要，要求

申請人進行實地測試；申

請人為填寫前項第二款

之申請表，得向主管機關

請求提供相關頻率資料。 

固定點節目中繼電

臺架設完成後，應檢附下

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

審驗，審驗合格後由主管

機關發給電臺執照，始得

使用： 

一、發射機原廠出廠證

明，國外輸入者，並

應附進口證明。 

二、節目中繼電臺自行檢

驗紀錄表。 

三、天線鐵塔依相關建築

法規須請領雜項執

照者，其雜項執照影

本。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

者，於申請設置固定點

節目中繼電臺審查時

應檢附之經營證明文

件。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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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前項申請

案件之處理期間，自受理

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必要

時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

度內延長之。但以一次為

限，並應將延長之事由通

知申請人。 

案件之處理期間，自受理

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必要

時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

度內延長之。但以一次為

限，並應將延長之事由通

知申請人。 

第八條 架設許可證有效期

間為一年，未能於有效期

間內架設完成者，得於期

間屆滿前三十日內敘明理

由，檢附原架設許可證，

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

期期間為一年，並以一次

為限。 

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下

列各款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地點。 

三、電臺頻率。 

四、電臺頻寬。 

五、發射機電功率。 

六、發射機廠牌。 

七、發射機型號。 

八、天線廠牌、型號、組

數。 

第八條 架設許可證有效期

間為一年，未能於有效期

間內架設完成者，得於期

間屆滿前一個月內敘明理

由，檢附原架設許可證，

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

期期間為一年，並以一次

為限。 

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下

列各款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地點。 

三、電臺頻率。 

四、電臺頻寬。 

五、發射機電功率。 

六、發射機廠牌。 

七、發射機型號。 

八、天線廠牌、型號、組

數。 

一、參照「無線廣播電視

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

法」第七條及「學校實

習無線廣播電臺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

規定，統一架設許可證

之期間屆滿用語。 

二、其餘未修正。 

第九條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

三年，廣播電視業者於期

間屆滿三十日前應檢附原

執照及節目中繼電臺自行

檢驗紀錄表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

為三年，自原執照有效期

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電臺執照應記載下列

各款事項： 

第九條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

三年，廣播電視業者於期

間屆滿一個月前應檢附原

執照及節目中繼電臺自行

檢驗紀錄表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

為三年，自原執照有效期

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電臺執照應記載下列

各款事項： 

一、參照「無線廣播電視

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

法」第七條及「學校

實習無線廣播電臺設

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八條規定，統一架設

許可證之期間屆滿用

語。 

二、參照行動通信網路業

務、衛星固定通信業

務、衛星行動通信業

務、第一類電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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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地點。 

三、所屬者名稱。 

四、電臺頻率範圍。 

五、發射機電功率。 

六、發射機廠牌。 

七、發射機型號。 

八、發射機序號。 

九、天線廠牌、型號、組

數及電功率增益。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

換發執照時，主管機關得

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審驗

設備，審驗不合格，應即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

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不合

格者，不予換發執照。 

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地點。 

三、所屬者名稱。 

四、所屬者負責人。 

五、電臺負責人。 

六、電臺頻率範圍。 

七、發射機電功率。 

八、發射機廠牌。 

九、發射機型號。 

十、發射機序號。 

十一、天線廠牌、型號、

組數及電功率增益。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

換發執照時，主管機關得

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審驗

設備，審驗不合格，應即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

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不合

格者，不予換發執照。 

微波電臺之電臺執照

，登載事項已無代表

人名稱及負責人，爰

刪除第二項第四款及

第五款。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第六

款至第十一款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二項第四

款至第九款。 

四、其餘未修正。 

 


